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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稱：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A棟4台客用電梯系統及馬達更新。 

二、 緣起： 

（一） A 棟4台客用電梯使用年限約20-30年，距今已使用27年之久，車廂之

指示器及操作盤有時顯示異常，偶而有車廂門開關異常、停在某層

樓無動作、車廂晃動及馬達運轉異音等問題，電梯異常叫修次數頻

繁，之前有發生抵達目標樓層前，晃動程度加劇，致使搭乘人員受

驚，足見設備及零件老化嚴重，確實有電梯系統更新之需求。 

（二） A 棟4台客用電梯載運人數及停止樓層較多，近半年故障維修頻繁，

維修耗時且當下無法提供載運服務，考量電梯擔負載運本會同仁、

訪客及貨物之任務，並具有無障礙之功能，鑑於昇降設備有其安全

使用年限，為確保設備之使用安全及服務品質穩定，並提高設備能

效，確有系統更新之必要。 

（三） 預算金額：新臺幣（以下同）850萬元，採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方式辦

理，本費用係由電梯系統及馬達拆除至安裝完成整臺電梯之費用，

費用涵蓋設計規劃、拆除、安裝、檢驗、試車、取得昇降設備使用

許可證、安全衛生、品質管理、稅金、2年免費保養保固及免費申請

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等。 

三、 履約地點：公視 A棟（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75巷50號）。 

四、 履約期限： 

（一） 本案自決標日次日起21日曆天內提送「細部設計文件」，若經機關

審查需修改「細部設計文件」，廠商於接獲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

議外，應於10日內向機關重新提送「細部設計文件」，機關審查通

過後通知開工，開工之日起360日曆天內竣工，如需申請昇降設備使

用許可證等相關執照，將做為驗收條件，但不納入履約期限。 

（二） 本案所稱日（天）數，以日曆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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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 棟4台客用電梯基本規格如下：（僅供參考，仍以現場實際情形為主） 

客梯規格 說明 

位置數量 A 棟1、2、3、4號電梯 

載重量 1000 Kg（15人） 

速度 120 m/min 

停靠樓層 地下4樓至9樓 

停止樓數 13樓13停 

開門方式 兩片式中央對開 (含防夾裝置) 

開門尺寸 A 棟–寬1000 mm * 高2,100 mm 

使用電源 AC380V。3ψ60Hz（參照現場規格） 

照明 單向110V60Hz（參照現場規格） 

六、 採購標的： 

（一） 本案係4台電梯系統汰舊換新，廠商應提出符合基本需求以上之方案，

基本需求說明如下： 

位置 設備/項目名稱 需求 

機 

房 

永磁（Permanent Magnet, 

PM）無齒輪主機 
更新 

控制盤（交流變頻變壓電腦控

制系統，含電力回饋、電力回

升功能、停電電梯平層救援） 

更新，不得為大陸地區之產品或

品牌 

數位編碼器 更新 

調速機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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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設備/項目名稱 需求 

調速機鋼索 更新 

主機樑及支撐座、線槽 依各廠商設計配置可留用或調整 

偏向輪 更新 

乘 

場 

乘場門 留用 

門框、門檻 留用 

乘場按鈕及指示器（含面板、

叫車基板、按鈕、配線） 
更新 

乘場門機構 留用 

車 

廂 

廂上操作盤 更新 

測重裝置 更新 

車廂操作盤及指示器 更新 

車廂框 留用 

車廂門機構（含門驅動、門控

器） 
更新 

車廂床 留用 

車廂導滑器及給油器 依各廠商設計配置留用或調整 

車廂地板 留用 

車廂壁板 留用 

車廂門 留用 

車廂三側壁 留用 

車廂出入口上板 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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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設備/項目名稱 需求 

車廂天花板 留用，更新 LED 照明 

安全門邊（光幕） 更新，雙安全門邊防夾 

對講機 

1、更新。 

2、保留與 B棟4樓中央監控室連

接線路。 

緊急呼叫鈕： 

(1)A 棟車廂內按下緊急呼叫鈕 

   時：B棟、C棟的警衛值班櫃 

   台及 B棟4樓中控室都會發出 

   警報(警示燈和警報聲響)。 

(2) A 棟電梯緊急呼叫鈕發出警報 

   (警示燈和警報聲響)時，中控 

   室值班人員按下通話鈕和受困 

   人員通話，警示燈及警報聲響 

   才會停止。 

升 

降 

路 

主鋼索（帶） 更新 

鋼索輪 更新，依現況規格設計 

終點開關 更新 

乘場及中間接線箱 更新 

著床開關 更新 

活動、固定電纜 更新 

誘導板 更新 

導軌（含接軌版）、托架 保留 

配重框（含塊） 保留 

張力輪 更新 

緩衝器（車廂及配重） 保留 

坑底安全開關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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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設備/項目名稱 需求 

 坑底不鏽鋼鐵爬梯(含止滑) 更新 

其他 

車廂關門延遲按鈕 更新 

正面半身鏡 保留 

無障礙設備（含無障礙操作

盤、盲人點字等設備…） 
更新 

地震感知器【縱向波(P)+橫向波

(S)】 
更新 

監視器設備復原 
現有 CCTV 系統（B棟4樓中央監控

室監控）復原 

（二） 電梯原有系統功能設定、運作方式等均屬汰換之需求，另符合下列

需求： 

1、 採用節能省電、永磁（PM）無齒輪主機及 LED 節能照明。 

2、 須保留電梯 CCTV 及對講機線路。 

3、 緊急呼叫鈕： 

(1) A 棟車廂內按下緊急呼叫鈕時:BC 棟的警衛值班櫃台及 B 棟

4樓中控室都會發出警報(警示燈和警報聲響) 

(2) 中控室值班人員按下通話鈕和車廂內人員通話，警示燈及

聲響才會停止。 

 

4、 本工程4部電梯須具有無障礙設備(包含無障礙引導標幟設備)，

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路轉彎處應設置無障壓升降機方向指引。

(依國土署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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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計應以安全、平穩舒適、節能及美觀為目標，設備配置及排列

方式需配合 A棟客用電梯現況空間。 

6、 創意亮點：安裝設備具備環保、低污染及節能省電…等功效，本

會需求未涵蓋之處；廠商以其專業知識加以判斷，使系統成果達

應有之設計水準，符合本會需求之其他建設性建議，並不得要求

加價。 

7、 電梯叫車聯控功能(A棟4台客梯聯控) 

（三）  本案電梯系統、馬達均須汰舊換新，惟為避免影響建築物結構，各 

         層樓之乘場門框、門檻予以留用。 

（四）  廠商提供之設備須為115年（含）以後出廠之新品，並檢附設備之           

          出廠證明文件，如為進口貨品，應檢附進口證明文件。 

七、 配合事項： 

（一） 廠商應依契約規定辦妥保險，並於開工之日前提交保險單正本1份、

繳費收據副本1份及完成繳費證明；未交付保險文件扣罰1萬元；保

險內容未依契約規定投保，扣罰2,000元；逾期交付，按逾期日數每

日扣罰100元，扣罰金額以3,000元為上限，未辦理保險及繳交保險

資料不得開工。保險項目如下： 

            1.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1)承保範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A棟 

大樓4台客用電梯系統及馬達更新。 

                 (2)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3)被保險人：以機關、廠商及其分包廠商（再分包亦同）

為共同被保險人。 

                 (4)保險金額：契約價金（含財物金額、運費及保險費）之

110%。 

                 (5)第三人意外責任險：（應含廠商、分包廠商、機關及其

他任何人員，並包括鄰近財物險） 

                      A.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500萬元。 

                      B.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2,500萬元。 

                      C.每一事故財物損害：新臺幣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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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5,000萬元。 

                 (6)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 

                      A.安裝工程財物損失：每一事故損失金額10%。 

                      B.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a.體傷或死亡：新臺幣1萬元。 

                      b.財物損失：新臺幣1萬元。 

                  (7)保險期間：開工之日起1年3個月止；有延期或遲延履

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8)受益人：機關（不包含責任保險）。 

            2.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1)保險種類名稱：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2)被保險人：以廠商及其分包廠商（再分包亦同）之人

員為被保險人。 

                  (3)保險金額： 

                      A.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500萬元。 

                      B.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臺幣2,500萬元。 

                      C.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臺幣5,000萬元。 

                  (4)保險期間：開工之日起1年3個月止；有延期或遲延履

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5)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新臺幣1萬元。 

 

   (二) 所有設計、製造、材料、安裝、施工及檢驗等均需嚴格遵守 CNS「升   

        降機構造標準」、「升降機升降階梯及送貨機檢查標準」，職業安全衛 

        生法「起重機具安全規則」「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及內 

        政部「建築物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或 JIS 標準或 ANSI 標 

準有關升降機標準之規定。 

   (三) 既有電梯拆除後之廢棄物及有價料殘值回收，清運、變賣或處理均 

        由廠商負責。 

   (四) 施作區域以密閉隔離為原則，務必依規定做好防護措施，避免粉塵污 

        染其他非施作區域，並注意噪音控制及人員動線分流(不能影響錄 

        影)。施作動線經過之非施作區域須以保護板舖設，避免損傷非施作 

        區域之裝修及傢俱，如因管線施作之需求須經非施作區域者，須以原 

        材料、原造型復原。 

   (五) 本案所需安裝、試車及調整等所需工具、儀器、消耗性材料與臨時架 

        等設施，以及警示標示、安全護柵等器材均由廠商負責提供，並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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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施作場域之安全，且於施作結束後回復場地清潔。 

   (六) 本案之設備設計、安裝及試車等工作，應考量環保、節能、易更換及 

        易維護等原則，避免環境污染及能源浪費，並應符合建築法規、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昇降設備、消防法規、空氣污染防治法、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等相關規 

        定。 

   (七) 施作期間須配合本會，以不影響本會攝影棚錄影及同仁辦公為原則， 

        如需下班時段或周末施作，應於施工前3天通知本會，協調時間及施 

        作內容等，經本會核准後方可施作。 

   (八)  廠商之工作人員及分包廠商在本會因執行業務發生任何傷亡時，由 

         廠商自行負責。 

   (九)  廠商所交付文件之時間，以本會收文日為準。本會通知或確認日 

         期，除以發文日期認定外，得以雙方接受的方式，如廠商收到電子 

         郵件、傳真或 LINE 等日期做認定。 

   (十)  針對本會提出之修正意見，廠商應於收到本會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 

         提送修正資料；若因同一問題遭本會要求再次修改者，再次修改應 

         於通知之次日起7日內提送修正資料。若未按上述規定期限內提交 

         者，以逾期方式處理。 

   (十一)其他未敘明事項，詳施工綱要規範第14210章「電動升降機」（附件 

         一)。 

八、驗收： 

   (一)   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21日曆天內提送「細部設計文件」，包含：依據

實際電梯升降井尺寸繪製電梯安裝詳細配置施工圖、預定進度圖、

馬力計算書、品質計劃書、施工計劃書。(含安全衛生計畫等項目)、

維護計劃書、主要機件規格型錄。  

   (二)   廠商應於各台電梯完工後提交完工報告書一式2份，電子檔一份， 

          完工報告書應含施作照片、「B-23建築物昇降機安全標準表」（附 

          件二）之書表、試驗報告表(含載重測試)、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操作使用手冊、設備之出廠證明文件（如為進口貨品，應檢附進口 

          證明文件）及，以書面方式提送本會；另各機房內須清理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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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廠商應於全案完成履約後提供竣工圖說及保固保證書（須載明本案 

          案名、案號、設備名稱及數量）一式2份，電子檔一份。  

 

九、付款：本會於合約簽訂 

   (一)   第一期款：廠商提供細部設計文件，經本會驗收通過後，支付10% 

          金額。 

   (二)   第二至五期款：每台電梯安裝調整完成，並重新申請取得使用許可 

          證，經本會驗收通過後，各支付10%金額。 

   (三)   最後一期款：本案完成全案履約，且無待解決事項，經總驗收通過 

          後，付清本案剩餘款項50%金額。 

 

十、保養及保固：  

   (一)   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日之日起，由廠商免費保養 

          及保固2年(馬達需保固10年)及免費申請合格證，得標廠商應提供 

          更新零件之價格表及本工程更新零件30年供料無虞之保證。 

   (二)   電梯在總驗收前，應由得標廠商負責免費保養及維護，總驗收完成 

          後，為4台電梯保固起始日。 

   (三)   保固期間廠商應派遣合格技術人員（檢附專業登記證影本備查）進 

          行每月2次定期全責維護保養，範圍包括維護保養、點檢、清掃、 

          潤滑及調整等，以保持設備安全與良好之運轉狀態，另每月於同一 

          月份完成月維護保養項目，作成「建築物升降機維護保養紀錄表」    

          （附件三），並經本會人員簽認。 

    (四)  本會指定維修保養作業時間為每月應於第1個及第3個星期一~五上 

          午9時至下午5時進行維護保養，如遇天災、補班或連假等情形，需 

          提早或延後作業時間，廠商須事先書面通知本會，經本會同意後， 

          始得提早或延後。 

    (五)  到會進行例行維護保養人員須至本會中控室簽到及簽退，填列「公 

          共電視 A棟大樓電梯例行維護保養人員簽到表」（附件四）。如未 

          依前項時間進行維護，按逾期日數計算逾期違約金，每日扣罰400 

          元。 

    (六)  電梯發生故障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發生之損害，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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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本會通知後，應於2小時內派遣技術人員至本會電梯現場處 

          理，電梯關人時，應於1小時內抵達處理，故障處理後填妥「公共 

          電視 A棟大樓電梯叫修紀錄表」（附件五）。逾時處理者，每小時 

         （未達1小時者，以1小時計）扣罰1,000元，本會並得另覓專業廠商 

          排除故障，所需之費用由廠商支付。 

    (七)  維護保養或發生故障所需之一切機電器材，包括：鋼索、電纜、主   

          機、各種軸承、機械之分解、剎車器來令片、車廂內照明器具與上   

          下按鍵、自動控制系統等，均由廠商負責更新或修理，所需費用已 

          涵蓋於本案契約價金。 

    (八)  廠商應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規定施作年度安 

          全測試檢查，與彙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證。 

    (九)  履約期間如因電梯故障，致使乘客發生傷亡時，相關責任之歸屬，              

          依法院確定判決辦理。 

十一、其他： 

    (一)  廠商應至現場勘查評估，確實規劃並詳加核算，與完成本案有關之 

          工作均應詳加估算在內，實際以現場說明為準，法規及技術應辦理 

          者。 

    (二)  廠商投標前請會同本會管理人員進行實地勘查並簽署「現場勘查證 

          明」（附件七），對於設備安裝位置、環境、進出動線、既有設備、   

          門禁管制、作業時間等均應完全明瞭，顧慮周全而詳實估價，倘因    

          事前疏忽致產生之額外工作，不得要求增加費用。廠商至現場勘查    

          前，請提前電洽（02）2633-8172分機8172陳先生安排時段。 

    (三)  契約正本2份及電子檔1份，廠商及機關各執正本1份，如有誤繕以

正本為準。 

    (四)  附件： 

1、 附件一：施工綱要規範第14210章「電動升降機」 

2、 附件二：B-23建築物昇降機安全標準表 

3、 附件三：建築物升降機維護保養紀錄表 

4、 附件四：公共電視A棟大樓電梯例行維護保養人員簽到表 

5、 附件五：A棟大樓電梯叫修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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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建 築 物 升 降 機 維 護 保 養 紀 錄 表 

                                                                                                                                                   
                                       維護保養日期：     年    月    日 

 

 <B-14>建築物昇降機維護保養紀錄表(範本)  

維護保養日期： 年 月 日  
管理人姓名  用途  □緊急用 □一般用 □個人住宅用  

□僅供載貨用 □昇降送貨機 □其他  

建築物名稱  功能  □無障礙  □有機房□無機房  □液(油)壓□其

他  

設備  

統一編號  

-  -  -  維護編號  

管理人  

地址  

□□□□□□  電話  

建築物設備  

安裝地址  

□□□□□□  

維護保養項目  

機械室  

車廂及昇降路  

機坑  

油壓昇降機  

緊急用  

昇降機  

無障礙昇降機  

結果報告欄  專業技術人員： 證號：  管 理 人 簽 章  

 
 備註： 

1.本表所稱之管理人為依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2 條第2 項規定填具。 內政部訂定  

2.保養紀錄表應就各設備之清潔、潤滑、調整、檢修及更新等維護作業項目敘明。  

3.本維護保養範本僅供各專業廠商參考使用，各專業廠商得依各類型式之昇降設備一般維護保養作業程序增訂

維護  

保養項目，但維護保養項目不得少於該類型式之昇降設備年度安全檢查項目。  

4.本維護保養紀錄表每份僅得填寫一組昇降設備，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作業程序，按月實施並作成

紀錄表一式二份，並應簽章及填註其證照號碼，由管理人及專業廠商各執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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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A棟大樓電梯例行維護保養人員簽到表 

廠商： 

保養作業時間：每月第1個及第3個星期一 ~ 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遇假日可提早或延後） 

到會保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維修人員 

簽到 

 

 

 

保養完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維修人員 

簽退 

 

 

 

更換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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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A棟大樓電梯叫修紀錄表 

叫修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時    分 

叫修人  

故障電梯編號  

故障情形 

□電梯關人 

□其他：                                              

 

廠商到達日期 年月日 時間 時分 

廠商維修內容 

 

 

 

 

 

 

廠商維修人  

管理單位  

 

 


